
  

111學年度第 1學期獎學金快報第 3輯 111.08.31 

壹、請公布周知，若有合乎申請條件者，請即至教務處查閱資料，並備妥證件，儘快提出申請。 

貳、每一申請個案，至遲在本表所訂截止日前送達教務處註冊組，俾便進行審核，逾期不受理。 

序

號 
獎學金名稱 金額(本校名額) 

申請起迄 

日期 
申請條件 

承

辦 

11 
台北市西區獅子會

清寒助學金 
10000X2 ~111.09.13 

1. 家境清寒 

2. 智育 80分以上、德育 75分以上。 

3. 未領有軍、公、教子女教育補助。 

顏 

12 
台北市中興扶輪社

慈愛獎學金 
10000 ~111.09.14 

4. 低收入戶或急難救助家庭子女。 

5. 德育良好、智育 70分以上。 

(極需急難救助家庭未達成績標準仍可送

件)。 

廖 

13 
台北市優秀學生獎

學金 

1000 

(二、三年級 1班

1名) 

~111.09.14 
1. 智育 80分以上。 

2. 日常生活表現優良。 
柯 

14 
元大清寒優秀獎學

金 
200000(2) ~111.09.16 

1. 家境清寒之高二、高三生。 

2. 前學年操行及德行平均80分以上，未受記

過處分。 

3. 已獲其他獎學金者不得再申請。 

廖 

15 婦聯會助學金 10000 ~111.09.16 家境清寒。 廖 

16 北辰惠羽獎助金 5000(30) ~111.09.19 

1. 家境清寒(需附低收入戶證明、中低收入戶

證明或村里長開立之清寒證明)。 

2. 德育80分以上。 

3. 智育60分以上。 

4. 除申請書外，須繳交一篇1000~1200字作

文，題目和引導寫作請至註冊組領取。 

5. 作文涉及抄襲者除剝奪領獎資格外，另記

小過乙支以為警惕，請同學注意。 

柯 

17 
賽珍珠基金會新住

民子女獎學金 
7000 ~111.09.23 

1. 成績優異之經濟弱勢新住民子女。 

2. 110年度上下學期總平均80分以上。 
廖 

18 
桃園市原住民優秀

獎學金 
6000 ~111.09.23 

1. 設籍桃園市4個月以上原住民學生。 

2. 智育75分以上，無任一科不及格。 
廖 

19 
桃園市原住民清寒

獎學金 
6000 ~111.09.23 

1. 設籍桃園市4個月以上原住民且家境清寒

學生。 

2. 智育70分以上。 

廖 

20 
中正區民俗委員會

民俗獎學金 
4000 

111.09.01 

~111.09.30 

1. 學業平均成績85分以上。 

2. 操行平均成績80分以上。 
廖 

21 心臟病童獎勵學金 4000 
111.09.01 

~111.09.30 

曾於中華民國心臟病兒童基金會合約醫院接

受心臟導管治療或外科手術治療的心臟病童。 

自

行 

⚫ 補辦學生證皆需一段時間方可製作完畢，若需學生身分證明，請至註冊組辦理在學證明。 


